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进一步支持产业聚集和创新发展鼓励办法（2025年修订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随着东疆转型升级，区域功能定位和政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。为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，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进一步释放自贸试验区和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，有必要对原产业支持聚集政策进行系统性修订。本次《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进一步支持产业聚集和创新发展鼓励办法（2025年修订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修订紧扣东疆“港产城融合”发展理念，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，着力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，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撑。
二、起草过程
为切实做好本《办法》的起草工作，通过组织座谈会、实地走访、电话咨询等方式，与东疆重点产业、新兴产业等企业深入交流，广泛听取对当前东疆区域产业发展现状、问题的意见建议。经多轮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后，形成《办法》公开征求意见稿。
依据《天津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以及《滨海新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四章二十三条，结构更为完整，内容更加丰富。
（一）第一章总则部分明确了政策的制定目的、基本原则、适用范围和支持方式，强调协同性、创新性和系统性。
（二）第二章系统梳理并拓展了重点支持产业方向，在原有租赁、商贸、航运物流、科技服务、新金融等产业基础上，新增了制造业、文旅业两个重点章节，并对各产业的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方向予以明确指引。
（三）第三章强化了促进要素集聚的支撑作用，围绕高端人才、金融资本、科技创新、数据要素、土地供给、专业服务及区位优势等七大关键要素，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集聚路径和支持导向。
（四）第四章附则部分明确了专项资金设立、政策执行细则、实施时间及解释权归属等事项。

